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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披露交易

贖回保本理財產品

於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廣州高田行使權利要求平安銀行贖回平安銀行理

財產品，故平安銀行理財產品已按本金額人民幣 100,000,000元贖回。據董事經

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平安銀行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

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之獨立第三方。

由於贖回所涉及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 14.07條）超過 5%

但低於 25%，贖回平安銀行理財產品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須遵守上市

規則第14.33條所載通知及公佈規定。

緒言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一日有關購買保本理財產品之公佈（「該公

佈」）。除另行界定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於二零一

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廣州高田行使權利要求平安銀行贖回平安銀行理財產品，故

平安銀行理財產品已按本金額人民幣100,000,000元贖回（「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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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平安銀行理財產品之資料

訂約方： (1) 平安銀行（作為發行人）；及

(2) 廣州高田投資有限公司（作為認購人）。

平安銀行為根據中國法律成立之全國性股份制商

業銀行。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

全悉及確信，平安銀行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

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之獨立第三方。

贖回本金額： 人民幣100,000,000元

投資年期： 無固定年期。可每日認購或贖回。

理財產品種類： 保本浮動回報

產品風險評級（由平安銀行

進行內部風險評估）：

低風險

投資組合： 現金、貨幣市場工具及債券組合

預期年回報率： 2.5%

進行贖回之理由及裨益

董事一直為本公司積極物色合適投資機會。本集團購買平安銀行理財產品旨在最

大限度地善用其閒置現金，以取得合理回報。贖回所得款項絕大部分將用於支付

中國揚州地塊之土地出讓價（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一日有關

（其中包括）成功投得地塊之土地使用權之公佈），餘下所得款項則用作一般營運

資金。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贖回乃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屬公平合理，並

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整體利益。

– 2 –



有關本集團之資料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主要於中國從事物業發展、投資及管理。

有關平安銀行之資料

平安銀行為根據中國法律成立之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提供（其中包括）各項商

業銀行服務。

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贖回所涉及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 14.07條）超過 5%但

低於 25%，贖回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33條所載通知

及公佈規定。

承董事會命

新天地產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張高濱

香港，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張高濱先生及羅章冠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

事盧偉雄先生、陳之望先生及麥耀棠先生組成。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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